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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2017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

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批债券”）发行规模为 57.4 亿元，债券

期限为 3 年期，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全部为置换债

券，依法用于置换存量政府债务。利息按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

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流通，本期债

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2017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表 

债券名称 2017年第三批重庆市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7.4亿元 

债券期限 3年期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利息按年支付，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

付。 

（二）发行方式 

本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重庆市财政局于招标日通过财

政部政府债券发行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7年

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承销团成员。招标发行具体事

项详见《2017年重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规则》、《2017年重

庆市政府债券公开招标发行兑付办法》和《关于发行 2017年重庆

市政府专项债券（六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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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本批债券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用于偿还经清理甄

别确定的存量政府债务余额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本金，不得用

于偿还应由企事业单位等自身收益偿还的债务，不得用于付息，

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和上新项目、铺新摊子。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重庆市财政局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

本批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在本批债券存续期内，重庆市财政局

将委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 年）

规划纲要》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制定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制订，是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全市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是政府

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 

按照规划，“十三五”时期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全面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求，顺应发展大势、

遵循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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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统筹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全面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十三五”时期，重庆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保持经济社会

平稳较快发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

中心城市，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经济保持年均增长 9%左右，发

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不断增强。加快建设国家重要现

代制造业基地，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加快建设国内重要功能

性金融中心，金融结算、金融交易、资金融通、保险保障、金融

普惠等功能更加凸显。加快建设西部创新中心，创新驱动发展能

力显著增强。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与国际接轨的内陆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更加健全。充分发挥西部开发开放战略支撑功能和长

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功能，基本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 

“十三五”时期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推进创新

发展，着力培育新动能，适度扩大总需求，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和

水平。二是推进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城

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三是推进绿色发展，加快构建绿色循环的生

产生活方式，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四是推进开放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加快完善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体系建设，加快两江新区开发

开放，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建设。五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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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共享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

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

水平，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详细资料参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四、重庆市财政收支状况①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2015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154.8亿元，转移性收

入 2583.6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656.3亿元。市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 816.3亿元，转移性收入 2347.6亿元，其中，一

般债券收入 656.3 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792 亿元，

转移性支出 946.4亿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46亿元。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085.3亿元，转移性支出 2078.6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36亿元。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227.9 亿元②，转移性收入

2802.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收入 760.06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836.5亿元，转移性收入 2554.3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收入 760.06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001.9亿元，转移性支

出 1028.4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69 亿元。市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124.7亿元，转移性支出 2266.1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还本支出 45.5亿元。 

2017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2349 亿元，转移
                                                             
①

 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 2015 年数据为决算数，2016 年数据为决算数，2017 年为预算数。 
②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按照“营改增”改革精神，中央与地方调整了收入分成体制。增值税由原中央与地方 75：25

分成调整为 50：50；营业税由原地方 100%全留调整为中央与地方 50：50。考虑上述营改增体制调整因素后，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7.1%。 



 

5 

性收入预算安排 1458 亿元。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871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1431亿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预算安排 3779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28亿元。市本级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1084 亿元，转移性支出预算安排 121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2015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1664.2亿元，专项债

券收入 167.71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943.3亿元，专

项债券收入 167.71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1753.2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532.5亿元。 

2016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497.3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810.29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836.8亿元，专项债券收

入 810.29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1738.1亿元。市本级政府性

基金支出完成 470.3亿元。 

2017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300 亿元。市

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 696 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

算安排 1333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 482亿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5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90.6亿元。市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55.5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出完成 74.9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完成 35.5亿元。 

2016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90.5亿元。市本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8.5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72.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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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2.2亿元。 

2017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67 亿元。市

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35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预算安排 44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安

排 26亿元。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 

2015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552.9亿元；全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515.1亿元。 

2016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412.4亿元；全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1539.8亿元。 

2017年，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1305.5亿元；

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算安排 1357.0亿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状况 

（一）全市政府债务限额 

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重庆市 2015 年政府债

务限额为 3412.4亿元，重庆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重庆市政府《关于 2015 年重庆市政府债务限额的报告》，

批准重庆市 2015年政府债务限额 3412.4亿元。2016年，财政部

核定重庆市 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3835.4亿元。2017年，财政

部核定重庆市 2017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4383.4亿元。 

（二）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经汇总区县和市级相关单位上报情况，截至 2015年末全市政

府债务余额为 3379.2亿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056.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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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政府债务率 62%。2016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为 3737.1亿

元（其中：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 1223.1亿元），政府债务率 66%。 

从资金投向来看，政府债务主要用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

土地储备、保障性住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公益性

项目，不仅较好地保障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

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形成大量的优质资产。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政府债务 2017 年、2018 年到期需偿还

的金额分别占 28.9%、18.6%，2019年及以后到期需偿还的金额占

52.5%，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三）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按照新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重庆市稳步推进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预算管理、债券发行、债券资金监管以及风险预警等改革工作，

逐步建立了覆盖“借、用、还”全过程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确保

全市债务规模适中，风险可控。 

1. 注重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系。以会议纪要、单项工作文

件等方式，分阶段、分类别地制定了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

理、资金管理、风险预警等规章制度。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

债务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政府债务管理责任主体和部门管理

职责，构建“事前规范、事中监管、事后问责”的管理制度框架。

出台《重庆市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健全政府性债

务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2. 实施限额管理，控制债务规模。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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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根据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及时编制新增债务调整预

算，经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后，报市人大常委会审批，将政府债务

纳入预算管理。综合考虑市级和各区县财力状况、债务风险、建

设投资等情况核定限额，并向人大和社会公开我市政府债务年度

限额和年末余额情况，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 

3. 组织债券发行，支持经济发展。及时制定《债券招标发行

规则》、《债券发行兑付办法》等债券发行文件，积极与银行等承

销机构协商，做好承销团组建、信用评级、信息公开和发行兑付

办法制定等前期准备工作。加强债券市场研判，科学确定发行时

间，合理配置债券期限结构。通过自主发行债券，有效缓解了债

务偿还压力，节省了利息支出负担，保障了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

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4. 强化资金监管，规范资金使用。落实政府债券资金管理主

体责任，加强债券资金使用监管，区县债券资金使用实行审批（备

案）制。完善债券资金使用情况月报制度，对逾期不报，漏报、

错报、瞒报等行为进行通报并纳入年度考核。同时，督促区县提

前做好置换债券和新增债券项目安排，科学合理制定债券资金年

度使用计划，提高债券资金使用效益。 

5. 防范债务风险，实施目标考核。在综合考虑债务率、债务

类别、债务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区县政府性债务风险实

施评估预警。及时约谈风险预警和风险提示区县，指导高风险区

县加大债务化解工作力度，降低债务风险。同时，把债务管控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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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区县政府实绩考核，从限额管理、风险管理、偿债违约以及违

规举债等方面对区县实施目标考核。 

 

附件：专项债券项目投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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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专项债券项目投向表 

 
单位：亿元 

项目投向  金额 

合计 57.4 

铁路 20 

土地储备 15 

道路桥梁 15 

保障性住房 4.2 

水利 3.2 

 
 

 

 


